
关于评选 2017 届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的通知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学院： 

    根据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中南林发〔2015〕58 号）文件精神，决定开展 2017 届

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对象 

全日制 2017 年应届毕业生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详见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中南林发〔2015〕58 号）第三条、第四条（附件 1）。 

三、评选比例 

优秀毕业研究生的评选比例控制在毕业生总人数的 10%。 

四、推荐名额分配 

1.各学院按全日制 2017 年应届毕业生总数 7%的比例推

荐。其中，在 2016 年各级学位论文抽检中，凡出现“不合格”

评价的学院按 6%的比例推荐。 

2.获得 2016 年省优秀博士论文的学院，每篇增加 2 个名

额；获得省优秀硕士论文的，每个学院增加 1个名额。 

3.2016 年“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”一级指标考核为 A

等级的学院，增加 1 个名额。 

四、评选办法 

1.个人申请：研究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并出具导

师的签署意见。 

2.学院推荐：各学院评审工作小组在广泛征求意见、深入

考察的基础上，择优确定推荐名单，并进行公示。 



3.学校审定：研究生工作部对各学院报送的推荐名单及其

推荐材料进行审核评选，最终确定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名单，

并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. 要加强对评选工作的领导。各学院要成立评审工作小

组，结合本院实际情况进行一步细化评选标准，认真组织实施，

并明确具体工作人员。  

2. 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原则，

确保优秀毕业生的评选质量，做到宁缺勿滥。 

3.请各学院于 3 月 9 日前将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7 届

优秀毕业生推荐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7 届优

秀毕业生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各一份纸质材料报送至研究

生工作部 306 室，并将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2730542326 

@QQ.com。过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 

    4.联系人：吴家钰， 联系电话：85623266、62576。 

 

附件：1．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 

2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7 届优秀毕业生推荐表 

3.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7 届优秀毕业生推荐汇

总表 

4. 2017 届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推荐名额分配表 

 

研究生院（部） 

二○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

 

 


